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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财政局转发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会计

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网络知识竞赛

的通知

各区财政局、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

和财政局，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市财税服

务行业协会、市商务代理行业协会、宝安区企业咨询服务行业协

会、光明区代理记账行业协会、深圳会计进修学院，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十四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各项政策的宣传力度，

引导和教育广大会计人员投身“十四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事

业，财政部会计司联合中国财经报社举办“会计改革与发展‘十

四五’规划网络知识竞赛”，现将《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会计

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网络知识竞赛的通知》（财办会〔2022〕

11 号，详见附件）转发给你们，请各区、各单位高度重视本次

竞赛活动，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积极动员本区、本行业、本单位

会计人员参赛。

本次竞赛活动针对性设置了 2022 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分

奖励。答题成绩在 90—100 分的会计人员，视同完成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 30 学分；答题成绩在 80—89 分的会计人员，视同完成会

计人员继续教育 20 学分。会计人员须以答题成绩单作为折算继

续教育学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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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

划网络知识竞赛的通知（财办会〔2022〕11 号）

深圳市财政局

2022 年 4 月 27 日

(联系人：谭新辉，电话：0755-8393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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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网

络知识竞赛的通知

财办会〔2022〕1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政局，中直管理局财务管理办公室，国管局财务管理司，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有关单位：

为加强“十四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各项政策的宣传力度，

引导和教育广大会计人员投身“十四五”时期会计改革与发展事

业，财政部会计司将联合中国财经报社举办“会计改革与发展‘十

四五’规划网络知识竞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组织

本次活动由财政部会计司联合中国财经报社主办，中国会计

报承办，浙江省绍兴市财政局协办。

二、竞赛规则

（一）竞赛时间。

2022 年 4 月 25 日起至 2022 年 7 月 25 日止。

（二）参赛资格。

年满 18 周岁的中国公民均可参赛。

（三）参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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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采用网上答题方式进行，共有三种参赛途径：一是通过

财政部会计司门户网站，点击网站底部的“会计改革与发展‘十

四五’规划网络知识竞赛”栏目进行注册答题。二是通过中国财

经报网或手机下载中国会计报 APP、中国财经报 APP，点击“会

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网络知识竞赛”栏目进行注册答题。

三是通过关注中国会计报微信公众号、中国财经报微信公众号、

中国政府采购报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知识竞赛”进行注

册答题。参赛者进行注册答题时，须按照登录界面要求填写本人

有效信息。

（四）试题内容。

竞赛试题主要内容为：一是《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

划纲要》及系列解读。二是《会计信息化发展规划（2021—2025

年）》、《会计行业人才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和《注册

会计师行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三项子规划。三是《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

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30 号）。

（五）试题类型。

竞赛试题分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三种题型。

每份试题共 80 道题目，满分为 100 分，其中，单项选择题 40 道

（每题 1分），多项选择题 20 道（每题 2分），判断题 20 道（每

题 1分）。题目由系统从题库中按照一定权重随机抽取自动生成。

（六）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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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不受时间限制，参赛者在答题过程中可选择暂停模式

（点击“保存答案”暂停答题，再次答题时选择“继续答题”即

可）。答题完毕后，系统自动评定并即时显示答题成绩。参赛者

在选择生成成绩单前可多次答题，生成成绩单时以历史最高答题

分数为答题最终成绩。

竞赛针对性设置 2022 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分奖励。答题

成绩在 90—100 分的会计人员，视同完成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30

学分；答题成绩在 80—89 分的会计人员，视同完成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 20 学分。会计人员须以答题成绩单作为折算继续教育学

分的依据。

三、工作要求

（一）各地区、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竞赛活动，积极动

员会计人员参赛，通过各种媒体和平台加强对知识竞赛的宣传，

营造良好的竞赛氛围，激发广大会计人员的参赛热情。

（二）对竞赛过程中出现的政策性、技术性问题，请及时向

活动主办单位沟通反映。

本次竞赛活动最终解释权归财政部会计司。

四、报名链接

（一）财政部会计司链接：http://kjs.mof.gov.cn

（二）中国财经报网链接：http://www.cfen.com.cn

（三）中国会计报 APP、中国财经报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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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会计报微信公众号、中国财经报微信公众号、中

国政府采购报微信公众号：

联系方式：

中国财经报社 田翠玲 010-63812684

李玉梅 010-63803179

财政部办公厅

2022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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